
CC33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
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 21 号浙富控股大厦 3 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浙富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462,914,2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946%；其中，中小投资
者共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019,72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8,272,6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601%；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3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3,378,0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41,6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6%；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4,641,6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6%。

公司部分董事、 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462,66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768,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反对 251,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462,66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768,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反对 251,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462,66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768,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反对 251,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462,66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768,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反对 251,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2,661,8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9455%；反对 252,4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5%；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767,2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516%；反对 252,4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8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55,816,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8.4668%；反对 7,097,5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2%；弃
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92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92%；反对 7,097,5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0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2,66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768,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反对 251,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

见为：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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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致: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及《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受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富控股”或“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 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召开的浙富控股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现
场进行律师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掌握的法律事实及浙富

控股提供的有关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2.浙富控股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 ,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为真

实、完整，浙富控股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
件，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3.本所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浙富控股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审查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

4. 本法律意见书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议案所表述的事
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5.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浙富控股 2019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浙富控股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它文
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浙富控股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上述《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包括进行网络投票的方式和程序)、审议事项等
内容， 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
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的联系地址和联系
人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 21 号浙富控股大厦公司 3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
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披露的内容一致。 据此，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1.关于召集人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关于出席人员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共 462,914,29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3.3946%。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共 458,272,66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3.160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

股东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4,641,63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2346%。
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
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

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相
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以及提出新议案、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
进行表决的情形。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相关事项以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根据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公司在网络投票截止后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462,663,20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 99.9458%； 反对 251,09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7,768,6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 反对 251,0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462,663,20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7,768,6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 反对 251,0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462,663,20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7,768,6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 反对 251,0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462,663,20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458%；反对 251,0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7,768,6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 反对 251,0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462,661,80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455%；反对 252,49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5%；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7,767,2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516%； 反对 25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8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关于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55,816,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4668%；反对 7,097,5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922,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92%；反对 7,097,5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0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62,66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 99.9458%； 反对 251,09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7,768,6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1%； 反对 251,0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上述议案第 1-5 项、第 7 项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第 6 项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富控股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本 《法律意见书 》签署日期 ：2020 年 5 月 21 日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盖章 )
负责人 : 吴清旺

经办律师 :吴清旺
经办律师 :孙佳骏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及投票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 9:15—15:00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晨路 2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晓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

称“股东”）共有 6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67,19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7.1931％。 其中：

（1） 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67,186,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86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 人， 代表股份
6,6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并以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53,0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陈晓敏、翁荣荣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19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司慧、陈野然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瑞玛工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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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5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晓敏
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秘书工作

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防范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占用资金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控股子公司管理

办法》。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总经理工作细

则》。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变动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特定对象来访接待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特定对象来访接

待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重大信息内部报

告制度》。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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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一）基本情况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收到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包衣机
滚筒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二）专利情况
专利号：ZL 2019 2 0785982.8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包衣机滚筒装置
专利申请日：2019 年 05 月 28 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
证书号：第 10529249 号
专利权人：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05 月 19 日
授权公告号：CN 210542475 U
二、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有限公司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近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有限公司取得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生产项目：消毒剂、卫生用品 *。 生产类别：液体消毒剂【净
化】，凝胶消毒剂【净化】；抗（抑）菌制剂（液体）【净化】*。 有效期限：2020 年 5 月 21
日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实用新型专利的获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华素愈创”系列漱口水实现

自产，保证质量和供货的稳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种包衣机滚筒装置）；
2、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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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公告


